附件2
云南省精简取消对外开具（核发）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

填报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单位

（系统、行业）名称
	取消的证明

材料名称
	涉及办理事项名称
	设定依据
	处理方式

	
	填报内容要求：向当事人索要证明材料或实际对外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证明材料的单位（系统、行业）名称
	填报内容要求：自行清理取消证明材料的规范名称
	填报内容要求：涉及办理的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给付、行政奖励和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名称
	填报内容要求：已取消证明材料所依据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名称
	第一类：取消后，不得再要求当事人提交证明材料，不得再对外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证明材料

第二类：取消后，通过已有的证照凭证等其他材料替代证明

第三类：取消后，改由办事单位通过实地走访、调查核实等其他方式查证属实


—  10  —

—  1  —


